
2025 年度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镇土地
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听证会公告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兹定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

召开 2025 年度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

地价更新成果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现公

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2025 年度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镇土

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二、听证会举办机构：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

局

三、听证会时间：2026 年 5 月 18 日 下午 16：30 点

四、听证会地点：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大厦 A 座

9 楼 915 会议室

五、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8 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

六、报名地点：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请持单位介绍信或居民身份证前往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

区自然资源 917 办公室报名。联系人：何秀红，联系电话：

13619953691。

七、听证会须知

1.凡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或推

选代表参加听证。听证会组织部门将根据申请情况，按照具

有一定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原则确定听证会代表。



2.听证代表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准时参加听证会，逾

期不参加的，视为放弃听证。

3.听证代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 2025 年度库尔勒

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镇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可行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

考。

4.听证代表发言、陈述、质证和辩论，须按听证主持人

的安排进行，发言应简明扼要，会后将相关材料交听证举办

机构。

5.听证代表应当遵守听证纪律，自觉维护会场秩序，不

得摄影、摄像，不得随意走动，不得喧哗、哄闹和实施其它

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违反听证会纪律的，听证会主持人可

以责令其退场。

6.听证会中的有关资料仅供听证代表发表意见的参考，

会后统一收回。

特此公告。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4 月 15 日


